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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營運事項-學生事務事項： 

◎退學機制作業 

1.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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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學生缺席因素 

2.1.1. 學生出缺席統計系統 

2.1.2. 學生缺課達總時數八分之一小時華語中心將對該生提出預警，協助改善 

2.1.3. 經改善後出席正常、繼續研讀 

2.1.4. 情況未獲改善，缺課含請假時數達總時數之四分之一 

2.1.4.1. 取消學生資格 

2.1.4.2. 中心通報移民署及外交部 

2.2. 行為違反本國法規遭起訴或須遣送回國 

2.2.1. 中心接獲通報 

2.2.2. 取消學生資格 

2.2.3. 中心通報移民署及外交部 

2.3. 無工作許可在台從事非法打工 

2.3.1. 中心接獲通報 

2.3.2. 取消學生資格 

2.3.3. 中心通報移民署及外交部 

2.4. 結案。 

3. 控制重點： 

3.1. 是否落實缺課時數預警之機制。 

3.2. 中心是否通報相關單位程序（移民署及外交部）。 

4. 使用表單： 

4.1. 學生輔導紀錄表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法 

5.2. 南華大學華語中心學生輔導與管理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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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修訂紀錄： 

序號 修訂內容 修訂日期 

1 

1.依本校組織架構調整更名，制定單位原為「國際及兩岸交流

處」修定為「國際及兩岸學院」。 

2.決策條件標示不清，已將原多項終止圖調整為程序，並於最

後增加決策條件。 

3.增訂事項分類標題為「營運事項-學生事務事項」。 

4.增訂作業名稱標題為「退學機制作業」。 

107/08/31 

 


